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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沿镇开展优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
机制试点的实施细则

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，进一步深化

农村改革，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和农村社会稳定，根据市农业农村

委《关于在金山区、崇明区开展优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

机制试点的指导意见》（沪农委〔2024〕420 号）文件精神，现

就港沿镇合兴村开展优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机制试点

工作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一、目的意义

通过开展优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机制试点，探索建

立公平合理的收益分配机制，完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标准，

稳定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规则，提高收益分配的精准度和集体

经济组织成员的获得感。

二、分配原则

（一）依法依规原则。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规

定，确保优化收益分配试点工作依法依规，充分保障农村集体经

济组织成员的知情权、决策权、参与权和监督权。

（二）积极稳妥原则。坚持试点先行，稳慎推进，合兴村作

为试点村，围绕目标任务、时间节点有序推进，再根据试点效果

优化完善后适时推广。

（三）尊重意愿原则。开展优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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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制试点工作应充分尊重合兴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意愿；开

展收益分配权退出应充分尊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权享

有者意愿。

（四）公平公正原则。规范履行民主决策程序，在保障集体

经济组织成员合法权益的基础上，既要注重收益分配的公平性，

又要考虑成员结构等的差异性，平衡好各类参与集体经济组织收

益分配人员的利益关系。

三、农龄基础数据库的形成

港沿镇农龄统计时段为 1956.1.1-2013.12.31。农村集体组

织成员界定范围:从农业生产合作化以来(1956 年 1 月 1 日)至

2013 年 12 月 31 日间，户口在村(组)且在集体经济组织中劳动

的实有在册成员，以及实行双层经营体制以来的农业户籍人员。

具体包括:一是从农业生产合作化开始至 1983 年 12 月 31 日期

间，户口在村(组)的 16 周岁以上农业户籍人员;二是自 1984 年

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，户籍在村(组)的农业户籍

人员。

四、确认经营性资产范围、可分配收益以及分配对象

本次优化收益分配按《关于在新村乡新乐村、港沿镇合兴村

开展优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机制试点的实施方案》通知

要求，即根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时点的账面经营性

资产（短期投资、长期投资、存货、经营性固定资产净值、无形

资产及其他）和改革后的增量经营性资产分别占所属分配年度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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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账面经营性资产的比例确定收益分配金额。产权制度改革前账

面经营性资产的收益分配金额，面向所有收益分配对象按照农龄

份额进行分配；改革后增量经营性资产产生的收益分配金额，面

向现有成员，按照人头进行平均分配。

（一）确认经营性资产

开展清产核资，分类梳理账面资产，分别确认产权改革时点

（2013 年 12 月 31 日）集体经济组织账面经营性资产数，以及

2024 年 12 月 31 日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性资产数。

（二）确认本次优化收益分配金额

本次分配金额为试点村经济合作社 2024 年度综合帮扶收

益，以及 2024 年当年度经济合作社的可分配收益（当年净收益

提取公积公益金之后的可分配金额）。如分配过程中出现遗漏等

情况，经核实确认后在第一轮综合帮扶项目收益结余中补发。

（三）确认现有成员

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时点（2013 年 12 月 31

日）确定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为基础，按照法律法规、试点

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的有关规定，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进行

分类梳理，综合人员户籍、工作性质等信息，形成现有成员、过

往人员两类人员。

1、产权制度改革时点的成员中，过往人员包括：已死亡、

丧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、已经取得其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



- 4 -

身份、已经成为公务员（含退休）的人员。除以上过往人员均为

现有成员。

产权制度改革时点（2013 年 12 月 31 日）之前，户籍已迁

入其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人员认定为已取得其他农村集体经

济组织成员身份。

2.按照本实施细则认定的成员，仅适用于优化收益分配机制

试点开展 2024 年度收益分配，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其他

权利无关。2024 年度死亡的现有成员，保留其当年度现有成员

身份参与收益分配。

五、建立收益分配权退出机制

（一）对已经死亡人员、丧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人员、已

经成为公务员的人员应当优先选择收益分配权退出。死亡人员收

益分配份额也可以依法继承,无人继承的，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

赎回。

（二）鼓励事业单位等财政供养和国有企业等其他就业保障

人员、长期不在本村居住的其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自愿退

出，退出时可以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协商获得适当补偿，但不得

要求分割集体财产。

（三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现有成员、过往人员的收益分配权

均可以按照自愿有偿原则退出,但不影响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已享

有的土地承包权、宅基地使用权，以及撤村时集体资产处置权益。

六、工作步骤(2025 年 4 月底前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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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信息梳理。试点村开展成员信息梳理、清产核资工作，

重点对产权制定改革时点锁定人员进行全面调查，对人员的基本

信息、户籍、工作性质等建立“一户一档”。

（二）形成方案。在信息梳理和走访调研基础上，形成收益

分配优化方案并广泛听取各方意见，方案经成员代表大会审议通

过后形成正式优化方案。

（三）成员界定。根据信息梳理结果和村级优化方案，引导

开展成员份额继承、收益分配权退出等工作，经成员代表大会审

议通过后，完成成员梳理界定，锁定参与分配人员分类名单。

（四）分配测算。根据试点村 2024 年度村级收益分配金额，

对锁定的现有成员数进行测算，按照以“人”为单位测算收益分

配额。

（五）实施分配。根据村级优化方案和成员梳理分配测算结

果，形成本年度试点村收益分配方案，于 4 月底前提交成员代表

大会审议通过后，发放分配资金。

（六）村在操作过程中出现超出乡镇实施细则的事项，在充

分履行村级民主程序前，应提交乡镇党委研究讨论。

七、保障措施

(一)成立工作专班

成立领导工作小组。镇党委书记任组长、镇长为常务副组长、

工作推进涉及相关条线领导为副组长，相关部门长为组员。下设

办公室，主任为分管副镇长、副主任为分管部门主任、部门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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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和试点村负责人为成员，负责试点工作实施推进。

(二)积极稳妥推进

工作组负责深入开展调查研究，充分听取干部群众的意见，

积极寻求区农经站指导帮助，妥善解决试点过程中的疑难问题和

相关矛盾，稳妥有序推进试点工作，做好政策宣讲和解释工作，

避免群众因利益调整引发群体性事件。农户信息作为重要数据，

不得外传，只用于此次优化收益分配工作所用，相关工作人员做

好保密工作。


